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考核办法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粤发〔2009〕13号）（以下简称《意见》），推动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发展再上新台阶，参照《关于印发〈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国科发〔2008〕191号）内容并结合我省高新区发展实际，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鼓励和引导全省高新区更好地实现其功能定位，推动高新区进一步完善管理，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集聚科技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辐射引领区域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广东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㈠ 分类考核原则。根据国家级和省级高新区发展条件、发展定位和发展基础的不同，实行分类考核，即对国家级和省级高新区实行“两套指标，分类评价”进行考核。
㈡ 导向性原则。以考核促建设促发展，引导和鼓励高新区确立科学的发展思路和目标，推动国家和省市各项扶持政策的落实，充分发挥考核工作对高新区发展的导向功能。
㈢ 客观公正原则。根据全省高新区发展实际以及国家、省等相关政策文件，科学设计考核指标和程序，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公正。
㈣ 可操作性原则。在保证考核结果客观性、全面性前提下，定性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尽可能简化指标体系，确保数据易于获取、考核结果准确可靠。
三、考核评价对象和内容
根据我省高新区的发展实际，设计两套指标体系分别对国家级高新区和省级高新区进行考核。
国家级高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中山等高新区，建设目标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和国家创新型园区，重点考核原始创新和知识创造能力、产业竞争力、创新创业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
省级高新区包括东莞、肇庆、江门、汕头、河源、梅州、清远、揭阳、阳江等省级高新区，建设目标是国家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重点考核组织领导与政策措施、高端产业集聚度、自主创新能力、增长速度、创新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等。
四、考评组织及步骤
由省科技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组成高新区考核工作组对各地高新区进行考核。考核步骤如下：
㈠ 自评。
在考核年度，高新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按本办法考核内容要求，形成上一年度高新区建设和管理工作情况的书面自评材料，并填写《广东省高新区建设绩效考核评分表》，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并报送省科技厅。
㈡ 审核。
　　由高新区考核工作组组织专家组，分别对各高新区建设绩效自评情况进行审核。审核有疑问的，有关市应对该项考评内容进行说明，并补充相关材料。
㈢ 抽查。
　　由高新区考核工作组组织专家组对部分园区进行实地检查与情况核实。
㈣ 评定。
　　专家组根据自查、审核和抽查结果分别对各高新区建设绩效考评提出初评意见，由高新区考核工作组审定。
五、考核结果
㈠ 考核工作组把考核结果报省科技厅，由省科技厅会同省统计局报省政府审定后通报或表扬。
㈡ 考核位居国家级高新区前两位和省级高新区前两位的，给予表扬；考核连续2次位居国家级高新区最后1位或省级高新区最后1位的，给予必要警告，直至按有关程序摘牌。
六、附则
㈠ 高新区考核内容及指标是一个动态考核体系，其考核内容和标准随着高新区不断发展将适时作修改和调整。
㈡ 本办法考核评价指标由省科技厅会同省统计局负责解释。
㈢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省国家级高新区建设考核评价指标表（A）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内容及标准
	指标分值
	自评
	考评

	
	
	
	
	得分
	情况简述
	得分
	情况简述

	组织领导与政策措施（A1）（15分）
	组织领导（6分）
	领导兼任管委会党政领导情况A11
	2
	
	
	
	

	
	
	市委市政府重视高新区工作情况A12
	4
	
	
	
	

	
	政策措施（9分）
	制定合理的高新区发展规划情况A13
	4
	
	
	
	

	
	
	落实市级财政、经济和行政管理权限情况A14
	2
	
	
	
	

	
	
	出台促进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情况A15
	3
	
	
	
	

	产业规模与竞争力（A2）（29分）
	产业集聚（8分）
	主导产业集聚度A21
	≥3
	2
	
	
	
	

	
	
	
	＜3
	0-2
	
	
	
	

	
	
	主导产业企业数占全区企业总数的比例A22
	≥30%
	2
	
	
	
	

	
	
	
	＜30%
	0-2
	
	
	
	

	
	
	单位实际开发面积工业产值A23（单位：亿元/km2）
	≥60
	2
	
	
	
	

	
	
	
	＜60
	0-2
	
	
	
	

	
	
	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例A24
	≥15%
	2
	
	
	
	

	
	
	
	＜15%
	0-2
	
	
	
	

	
	企业情况（9分）
	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数A25
	≥30
	3
	
	
	
	

	
	
	
	＜30
	0-3
	
	
	
	

	
	
	当年新增的上市企业数A26
	≥3
	3
	
	
	
	

	
	
	
	＜3
	0-3
	
	
	
	

	
	
	高新技术企业占高新区企业比例A27
	≥30%
	3
	
	
	
	

	
	
	
	＜30%
	0-3
	
	
	
	

	
	税收情况
（3分）
	税收总额的增长速度A28
	≥10%
	3
	
	
	
	

	
	
	
	＜10%
	0-3
	
	
	
	

	
	产业竞争力（9分）
	高新区工业增加值率比上年的增长A29
	≥0.3%
	3
	
	
	
	

	
	
	
	＜0.3%
	0-3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高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例A210
	≥80%
	3
	
	
	
	

	
	
	
	＜80%
	0-3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A211
	≥10%
	3
	
	
	
	

	
	
	
	＜10%
	0-3
	
	
	
	

	创新资源集聚与自主创新能力（A3）（30分）
	研发机构（9分）
	当年新增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包括博士后工作站）A31
	≥3
	4
	
	
	
	

	
	
	
	＜3
	0-4
	
	
	
	

	
	
	产学研合作及国际科技合作情况A32
	定性
	5
	
	
	
	

	
	研发费用（6分）
	研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A33
	≥5%
	6
	
	
	
	

	
	
	
	＜5%
	0-6
	
	
	
	

	
	从业人员（7分）
	从事研发人员比例A34
	≥8%
	3
	
	
	
	

	
	
	
	＜8%
	0-3
	
	
	
	

	
	
	年新增博士以上从业人员数A35
	≥20
	4
	
	
	
	

	
	
	
	＜20
	0-4
	
	
	
	

	
	知识产权（8分）
	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数A36
	≥1000
	4
	
	
	
	

	
	
	
	＜1000
	0-4
	
	
	
	

	
	
	当年PCT专利申请数A37
	≥300
	4
	
	
	
	

	
	
	
	＜300
	0-4
	
	
	
	

	创新创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力(A4)（26分）
	孵化功能（6分）
	孵化场地面积A41
	≥10万㎡
	2
	
	
	
	

	
	
	
	＜10万㎡
	0-2
	
	
	
	

	
	
	在孵企业数A42
	≥100
	2
	
	
	
	

	
	
	
	＜100
	0-2
	
	
	
	

	
	
	当年毕业企业数占在孵企业的比例A43
	≥25%
	2
	
	
	
	

	
	
	
	＜25%
	0-2
	
	
	
	

	
	创业环境（10分）
	公共服务平台的建立及服务水平A44
	定性
	4
	
	
	
	

	
	
	创新创业氛围A45
	定性
	4
	
	
	
	

	
	
	是否开展了“一站式”服务A46
	定性
	2
	
	
	
	

	
	环保节能（10分）
	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率A47
	≥3%
	5
	
	
	
	

	
	
	
	＜3%
	0-5
	
	
	
	

	
	
	园区环境质量状况A48
	定性
	5
	
	
	
	


指标说明与所需证明材料：
本国家级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由组织领导与政策措施、产业规模与竞争力、创新资源集聚与自主创新能力、创新创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力4个一级指标构成，下设31个二级指标。具体含义、评分标准及相关证明材料如下：
    1.领导兼任管委会党政领导情况A11：主要考核市领导兼任管委会行政主要领导或党委主要领导及科技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兼任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情况；
	情况表现
	得分
	证明材料

	市领导兼任管委会行政主要领导或党委主要领导
	1
	提供任命文件等证明材料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兼任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
	1
	提供任命文件等证明材料


    2..市委市政府重视高新区工作情况A12：主要考核市委市政府对高新区建设发展的重视情况，如是否以市委或市政府名义召开专题会议、是否将市内重大创新资源布局高新区等，需要会议纪要等相关证明材料，由专家组根据市委市政府重视程度打分；
	重视程度
	高度重视
	较为重视
	一般重视
	不重视

	得分
	3-4
	2-3
	1-2
	0-1


    3.制定合理的高新区发展规划情况A13：主要考核高新区建设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情况，需要提供规划复印件等证明材料；
	情况表现
	得分

	高新区制定了建设和产业发展规划
	1

	规划制定的合理性及执行情况
	好
	2-3

	
	一般
	1-2

	
	差
	0-1


    4.落实市级财政、经济和行政管理权限情况A14：主要考核落实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行政管理权限、落实市一级财政管理权限情况，需要提供市政府批文等证明材料；
	落实情况
	完全落实
	部分落实
	没有落实

	得分
	2
	0.5-1.5
	0


    5.出台促进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情况A15：主要考核市委市政府对高新区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如是否建立高新区发展专项资金、对高新区发展引导资金的配套情况等，需要提供市财政拨款凭证、出台的政策文件复印件等证明材料，由专家组评定政策措施等级；
	情况表现
	得分

	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
	1

	政策落实和实施情况
	好
	1.5-2


	
	一般
	0.5-1.5

	
	差
	0-0.5


    6.主导产业集聚度A21：反映高新区内一个或若干产业在高新区的集聚程度；依据统计数据，通过主导产业集聚度公式：集聚度=（园区主导产业产值/园区工业总产值）/（省内该产业工业产值/省内工业总产值），计算得出结果。主导产业的产业名称要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里面的大类（两位码）填写。如果园区不止一个主导产业，请选择最突出的一个产业计算。
7.主导产业企业数占全区企业总数的比例A22：反映高新区内一个或若干产业企业在高新区的集聚程度；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园区该产业企业数/全区工业企业数，计算得出结果；
8.单位开发面积工业产值A23：反映高新区经济的总体发展状态和土地的使用效率；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园区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实际开发面积，计算得出结果；
9.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例A24：反映高新区的产业在高新区所在市的集聚程度；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公式：高新区工业增加值/高新区所在市工业增加值，计算得出结果；
10.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数A25：反映高新区吸引企业情况；需提供工商局企业注册登记表；
11.当年新增上市企业数A26：反映高新区企业规模运作的融资能力；需提供当年新增上市企业的股票发行代码；
12.高新技术企业占高新区企业比例A27：反映高新区企业整体质量和技术水平；此指标反映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按照2008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认定的企业，需要提供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13.税收总额的增长速度A28：反映高新区企业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也反映了高新区创造价值的效率；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公式：（考核年度税收总额/考核上一年度的税收总额）-1，计算得出结果；
14.高新区工业增加值率比上年的变化A29：主要反映高新区产业技术水平和创造价值的能力；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公式：（考核年度工业增加值/考核年度工业总产值）-（考核年上一年度工业增加值/考核年上一年度工业总产值），计算得出结果；
15.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高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例A210：反映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程度；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公式：考核年园区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园区工业总产值，计算得出结果；自评时数据可以由省科技统计分析中心提供；
16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总销售收入的比例A211：该指标是产出的绩效性指标，反映高新区知识转化为商品的能力和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公式：考核年园区新产品销售收入/园区产品销售总收入，计算得出结果；
17.当年新增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包括博士后工作站）A31：反映高新区的创新资源的高端程度；需提供设立研发机构的批文。
18.产学研合作及国际科技合作情况A32：反映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情况、知识的流动以及高新区整体运行机制情况；需提供产学研合作及国际科技合作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由专家组根据不同的等级打分；
	表现
	优
	良
	中
	及格
	差

	得分
	4-5
	3-4
	2-3
	1-2
	0-1


19.研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A33：反映高新区企业对研发和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以及投入强度；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公式：考核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考核年度产品销售收入，计算得出结果；
20.从事研发人员比例A34：主要衡量高新区从事知识传播、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主要人员情况；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公式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总数/园区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计算得出结果；
21.年新增博士以上人员数A35：反映高新区吸引海外创新资源的情况；需提供聘用书或劳动合同、协议等材料；
22.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数A36：反映高新区知识产出的能力；依据统计数据进行判断；
23.当年PCT专利申请数A37：反映高新区技术水平在国际上的水平；依据统计数据进行判断；
24.孵化场地面积A41、在孵企业数A42：反映高新区孵化规模；需提供相关说明和证明材料；
25.当年毕业企业数占在孵企业数的比例A43：反映高新区孵化水平和能力，根据公式：考核年度毕业企业数/考核年末在孵企业数，计算得出结果；
26.公共服务平台的建立及服务水平A44：反映高新区公共服务建设及水平，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专家组根据不同的等级打分； 

	表现情况
	优
	良
	中
	差

	得分
	3-4
	2-3
	1-2
	0-1


27.创新创业氛围A45：反映高新区创新创业的氛围，如科技服务、人才服务、技术交流、孵化、风险投资等，需要提供相关说明，由专家组根据不同的等级打分；
	表现情况
	优
	良
	中
	差

	得分
	3-4
	2-3
	1-2
	0-1


28.是否开展了“一站式”服务A46：反映高新区对企业的服务意识及行政运行效率；需提供相关说明；开展了“一站式”服务得满分，否则得零分；
29.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率A47：反映高新区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社会环境责任，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公式：（考核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考核年上一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1，计算得出结果； 

30.园区环境质量状况A48：反映园区环境质量达标情况以及对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适宜程度，主要考虑大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生物环境质量等四方面，需提供检测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进行评定和赋分。
	表现
	优
	良
	中
	及格
	差

	得分
	4-5
	3-4
	2-3
	1-2
	0-1


31.其它定量指标得分采用线性公式计算：指标得分=指标实际表现/指标满分要求的表现*该指标满分值；所有统计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
广东省省级高新区建设考核评价指标表（B）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内容
	指标分值
	自评
	考评

	
	
	
	
	得分
	情况简述
	得分
	情况简述

	组织领导与政策措施（B1）（20分）
	组织领导（9分）
	领导兼任管委会领导情况B11
	4
	
	
	
	

	
	
	市委市政府重视高新区工作情况B12
	5
	
	
	
	

	
	政策措施（11分）
	制定合理的高新区发展规划B13
	4
	
	
	
	

	
	
	落实市级财政、经济和行政管理权限B14
	4
	
	
	
	

	
	
	出台促进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B15
	3
	
	
	
	

	产业规模与竞争力（B2）（29分）
	产业集聚（7分）
	主导产业集聚度B21
	≥2.5
	2
	
	
	
	

	
	
	
	＜2.5
	0-2
	
	
	
	

	
	
	主导产业企业数占全区企业总数的比例B22
	≥30%
	2
	
	
	
	

	
	
	
	＜30%
	0-2
	
	
	
	

	
	
	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例B23
	≥15%
	3
	
	
	
	

	
	
	
	＜15%
	0-3
	
	
	
	

	
	企业情况（8分）
	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数B24
	≥30
	4
	
	
	
	

	
	
	
	＜30
	0-4
	
	
	
	

	
	
	高新技术企业占高新区企业比例B25
	≥20%
	4
	
	
	
	

	
	
	
	＜20%
	0-4
	
	
	
	

	
	税收情况（6分）
	税收总额的增长速度B26
	≥15%
	6
	
	
	
	

	
	
	
	＜15%
	0-6
	
	
	
	

	
	产业竞争力（8分）
	高新区工业增加值率比上年的增幅B27
	≥0.2
	4
	
	
	
	

	
	
	
	＜0.2
	0-4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高新区工业总额的比例B28
	≥70%
	4
	
	
	
	

	
	
	
	＜70%
	0-4
	
	
	
	

	创新资源集聚与自主创新能力（B3）（26分）
	研发机构（7分）
	当年新增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数B31
	≥2
	3
	
	
	
	

	
	
	
	＜2
	0-3
	
	
	
	

	
	
	产学研及国际科技合作情况B32
	定性
	4
	
	
	
	

	
	研发费用（5分）
	研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B33
	≥4%
	5
	
	
	
	

	
	
	
	＜4%
	0-5
	
	
	
	

	
	从业人员（8分）
	从事研发人员比例B34
	≥6%
	4
	
	
	
	

	
	
	
	＜6%
	0-4
	
	
	
	

	
	
	大专以上学历比例B35
	≥25%
	4
	
	
	
	

	
	
	
	＜25%
	0-4
	
	
	
	

	
	知识产权（6分）
	当年申请各类专利数B36
	≥1000
	3
	
	
	
	

	
	
	
	＜1000
	0-3
	
	
	
	

	
	
	当年授权专利数B37
	≥500
	3
	
	
	
	

	
	
	
	＜500
	0-3
	
	
	
	

	创新创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力(B4) （25分）
	孵化功能（6分）
	孵化场地面积（万㎡）B41
	≥5
	3
	
	
	
	

	
	
	
	＜5
	0-4
	
	
	
	

	
	
	在孵企业数B42
	≥50
	3
	
	
	
	

	
	
	
	＜50
	0-4
	
	
	
	

	
	创业环境（9分）
	公共服务平台的建立及服务水平B43
	定性
	3
	
	
	
	

	
	
	创新创业氛围B44
	定性
	3
	
	
	
	

	
	
	是否开展了“一站式”服务B45
	定性
	3
	
	
	
	

	
	环保节能（10分）
	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率B46
	≥3%
	5
	
	
	
	

	
	
	
	＜3%
	0-5
	
	
	
	

	
	
	园区环境质量状况B47
	定性
	5
	
	
	
	


指标说明：
本省级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由组织领导与政策措施、产业规模与竞争力、创新资源集聚与自主创新能力、创新创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力4个一级指标构成，下设26个二级指标。各指标含义、评分标准及相关证明材料如下：
    1.领导兼任管委会党政领导情况B11：主要考核市领导兼任管委会行政主要领导或党委主要领导及科技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兼任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情况；
	情况表现
	得分
	证明材料

	市领导兼任管委会行政主要领导或党委主要领导
	2
	提供任命文件等证明材料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兼任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
	2
	提供任命文件等证明材料


    2.市委市政府重视高新区工作情况B12：主要考核市委市政府对高新区建设发展的重视情况，如是否以市委或市政府名义召开专题会议、是否将市内重大创新资源布局高新区等，需要会议纪要等相关证明材料，由专家组根据市委市政府重视程度打分；
	重视程度
	高度重视
	较为重视
	一般重视
	不重视

	得分
	4-5
	2.5-4
	1-2.5
	0-1


3.落实市级财政、经济和行政管理权限情况B14：主要考核落实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行政管理权限、落实市一级财政管理权限情况，需要提供市政府批文等证明材料；
	落实情况
	完全落实
	部分落实
	没有落实

	得分
	4
	1-3
	0


4.大专以上学历比例B35：主要反映高新区从业人员的学历结构情况，依据统计数据，根据公式：大专以上从业人员数/园区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计算得出结果；
5.当年申请各类专利数B36：主要反映高新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依据统计数据进行判断；
6.当年授权专利数B37：主要反映高新区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依据统计数据进行判断；
7.指标B13、B15、B21、 B22、 B23 、B24、 B25、B26、 B27、 B28、B31、 B32、 B33 、B34、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参照相应的A套指标说明，
8.所有定量指标得分采用线性公式计算：指标得分=指标实际表现/指标满分要求的表现*该指标满分值；所有统计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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